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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床用血供应、
储存及使用指导原则》的通知

各市卫生局、中心血站,自治区血液中心、区直医疗机构: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临床用血的供应、储存,保障血液资源得到

合理有效的使用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血站管理办法》、
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》、《临床输血技术规范》及 《广西壮
族自治区医疗机构输血科 (血库)管理规定》,我厅制定了《广西壮
族自治区临床用血供应、储存及使用指导原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
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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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临床用血供应、
储存及使用指导原则

血液资源是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,为了保障血液资源得到

合理有效的使用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、《血站管理

办法》、《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》、《临床输血技术规范》

及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输血科 (血库)管理规定》,制定

全区临床用血供应、储存及使用的指导原则。

丁、血液供应原则上由医疗机构到指定供血机构取血。供

血机构可以按计划定期送血到辖区内的医疗机构,按物价部门

的规定收取血液运输费用。

二、设区的市区外每个县 (区)可设置一个储血点。储血

点的血液由供血机构按储血点的用血计划定期配送,储血点负

责本县辖区内的所有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的储存和发放。储血点

由各市卫生行政部门统筹规划设置,储血点应设在符合条件的

医院内,储血点的建设要严格按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输

血科 (血库)管理规定》执行,并报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批准。

三、血液交接后,血液无质量问题原则上不得退回供血机

构,允许在医疗机构内部调配使用,以减少血液资源浪费。

四、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遵守合理、科学有效的原则,

严格掌握输血的适应症。要定期制定用血计划,报当地供血机

构 (报告途径:设区的市区内医疗机构用血计划直接报当地供



血机构;设 的市区外各县f区)医疗机构用血计划先报当地储 血
点 ,再

由 储 血 `煮 报 鞅 血
视 构

:)。

医 疗 机 掎 不 得 浪 费 和 滥 用 血
液。严禁医疗机构非法自采自供血液和未经批准擅自从市外调入血液。鼓励卉展自身输血及亲友互助献血ェ作。

血科 (血库)管理规定》对轷奁内层疗杌掎输血科 (血库冫进

六、各 卫生行政部门依据本原则,结合本地
∵
的实际情况,制定本地区临床用血供应、储存及便用的实施办法,并报卫生厅备案。


